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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瀚蓝环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票代码：60032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4—036 

债券简称：11 发展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代码：122082 

 

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相关方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的公告 

 

 

 

 

 

 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及广东

证监局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》（广东证监[2014]4号）

的通知要求，公司已于2014年2月11日对公司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公司历年来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进行了

自查，自查情况详见公司于2014年2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、证券时报、上海证券报、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临2014-006

号公告。  

现根据相关要求，本公司对公司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历年来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再次进行了自查。

经自查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的承诺情况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及公司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如下：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

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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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事项 

承诺 

履行情况 序号 
承诺

类型 

承诺主体 
公布 

载体 
公布时间 承诺内容 

承诺履行 

期限 
主体

类别 
名称 

1 
上市

承诺 

控股

股东 

佛山市南海供水

集团有限公司及

其控股子公司 

南海发展股

份有限公司

上市公告书 

2000-12-20 
今后不从事与本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

务。 
长期有效 无违反承诺 

2 
其他

承诺 

发行

对象 

广东南海控股投

资有限公司 

2011 年年

度报告 
2012-2-25 

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

间接控制的企业不开展与本公司构成实质性

竞争的业务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。 

长期有效 无违反承诺 

3 

再 融

资 承

诺 

发行

对象 

广东南海控股投

资有限公司 

2011 年年

度报告 
2012-2-25 

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

六个月内不得转让。 

2012-08-07

至

2015-08-06 

无违反承诺 

4 
收购

承诺 

关联

方 

佛山市南海燃气

有限公司(乙

方)、佛山市南海

城市建设投资有

限公司（丙方） 

2012 年第

一次临时股

东大会决议

公告 

2012-6-16 

支持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甲方）对佛

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燃气

发展”）的整合工作，为实现甲方控股燃气发

展之目的，乙、丙方将应甲方的要求，在合理

的期限内签署一切必要文件及/或作出一切必

要行动。 

本次增资实施完成后的两年内，公司将根

据实际情况单方向燃气发展增资，或向燃气有

限公司或城建投公司受让股权，以使公司在燃

气发展的持股比例达到 51%以上。并以此作为

公司增资燃气发展的基本条件。 

2012-06-29

至

2015-06-28 

公司已于 2013 年 6 月完成向燃气发

展的增资，持股比例从 25%提高至 40%。 

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

已于 2014 年 1 月 29 日与公司签署《发行

股份购买资产协议》，将其持有的燃气发

展 30%股权转让给本公司。由于上述发行

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，须

待相关审批程序完成并获通过后生效。 

截至目前，该承诺事项尚未履行完

毕。相关承诺主体无违反承诺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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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《增资协议》签署之日起三年内，乙方

和丙方不将所持有的燃气发展股权转让给除

甲方或甲方全资或控股的子公司之外的任何

第三方，不申请将所持股权进行行政划转，也

不进行任何其他影响甲方控股燃气发展的行

为，否则，导致甲方无法取得燃气发展控股权

的，违约方应向甲方支付 5000 万元违约金，

如甲方因此决定退出燃气发展的，违约方应以

甲方取得燃气发展股权全部代价的双倍，回购

甲方持有的燃气发展全部股权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


